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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邮寄交易指示免责声明书 

 

 

风险提示 

 

敬请我行（或称“银行”）客户注意： 

透过以下方式／渠道递交的交易指示将被纳入“邮寄交易指示”处理： 

1. 由非账户持有人（即未与账户持有人签订账户授权书）亲临行所递交我行标准版本的业务申请书或通

过我行官网下载的标准版本的业务申请书； 

2. 通过邮寄方式递交我行标准版本的业务申请书或通过我行官网下载的标准版本的业务申请书。 

 

“邮寄交易指示”存在固有风险，例如： 

1. 无法判断该等指示的发起人，无法追溯邮寄人； 

2. 在交易指示派送过程中，可能发生交易指示毁损、遗漏、遗失、延误等风险。 

 

由于“邮寄交易指示”所存在的上述固有风险，我行鼓励客户通过我行已提供的业务渠道（如电子银行、电话

银行）递交交易指示。如客户坚持选择“邮寄交易指示”的，将由客户自行承担“邮寄交易指示”的固有风险，

我行不对避免此类风险给予任何明示的或者默示的保证，我行也不对“邮寄交易指示”可能引致的客户的任

何损失、损害或者费用承担责任。 

 

客户应自行并且持续自行独立地评价、评估和判断“邮寄交易指示”的潜在风险。除非客户准备接受该等风

险，客户不应当签署以下文件，包括授权我行接受“邮寄交易指示”。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本免责声明书由         （以下称为“本人”或“签署人”）签署。 

 

 

致：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分/支行（“贵行”） 

 

本人，即以下签署人，在此授权贵行无须向本人另行获得书面确认，根据本人签署的交易指示，仅凭如下信息即接受

并执行形式上由本人在贵行预留的印鉴签署的不时由非账户持有人或通过邮寄方式（以下统称为“邮寄交易指示”）递

交至贵行申请进行相应服务的指示： 

（一）该指示采取了贵行指定的相应申请表的格式；且 

（二）该指示以本人在贵行预留的印鉴形式签署；且 

（三）该指示记载的账户正确,余额足够；且 

（四）该指示填写和传送完整、清晰,贵行认为能够识别和操作;且 

（五）装载该指示的信封完整且密封；且 

（六）除该指示外，本人已按照贵行要求提供了令贵行满意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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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人确认： 

1. 本人所发出的邮寄交易指示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侵犯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或者违反对本人有约束力的合

约。如贵行按该等邮寄交易指示进行操作，都构成贵行妥当行使／履行在相关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贵行无

须对邮寄交易指示上账户的性质予以核实，本人保证贵行免于因此向本人或者任何第三方承担责任。 

2. 贵行已向本人说明邮寄交易指示的风险以及在本免责声明书项下贵行免于承担责任的性质，本人已充分了解邮

寄交易指示的有关固有风险，已经注意并承认本人理解和同意上述“风险提示”，签署本文件已经过本人的全面

和慎重的考虑。 

3. 本人不可撤销和无条件地授权贵行根据贵行自行决定相信邮寄交易指示是由本人发出的或者按照表面上与相关

合约相符的该指示行事，如事实证明该指示系由未经授权的人士／机构所发出或存在其他情况系属不真实或者

错误，而贵行已诚信的予以审查，则贵行无须对依此指示行事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贵行诚信的怀疑该指示的

真实性，贵行有权但无义务随时拒绝根据该指示行事，并有权要求本人予以确认，不构成对本文件、其他授权

书或与本人之间其他相关合约的违反，因此导致的任何延误、损失和费用，贵行无须承担责任。 

4. 贵行无须对邮寄交易指示上声称代表本人的人士／机构的身份或者邮寄交易指示上签名的真实性予以核实，或

对此承担任何责任。 

5. 任何根据邮寄交易指示做出的交易或者银行业务都对本人有约束力，无论本人是否实际授权、了解或同意做出

该指示。 

6. 如任何邮寄交易指示引述任何可适用于该类指示或者相关交易的条款和条件（无论表现为页后印制此等条款和

条件或者提及一个单独的法律文件），本人同意贵行将有权将该等引述视为指代贵行现行的可适用于该类型指

示或交易的标准条款，且有权推定本人已经阅读、理解和接受该条款和条件，并在此理解的基础上行事。 

7. 签署人承诺，除非是贵行的重大过失或故意所为，若有关交易指示在派送过程中发生毁损、遗漏、遗失、延误

的，贵行无需为因此产生的后果向本人以及其他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责任，对于交易指示派送过程中因毁损、

遗漏、遗失、延误而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本人等因此受到或可能受到经济损失以及本人等信息泄露等后果，

均由本人自行承担，本人明确放弃向贵行要求索赔或采取其他法律措施的一切权利。 

8. 签署人承诺，如贵行包括贵行的雇员和代理人由于接受并执行邮寄交易指示，而招致任何诉讼、司法程序、主

张、损失、损害、成本、费用或者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和其他合理发生且数额合理的费用），本人应

全面赔偿贵行。 

9. 本免责声明书一经签署即生效，将对本人具有约束力。 

10. 本免责声明书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律管辖，并且应接

受有管辖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非排他性的司法管辖，但本免责声明书可在任何有权的司法管辖权下的法

院执行。 

 

鉴此，经协商，本免责声明书于  年   月   日经签署人正当有效地签署。 

 

（以下无正文） 

 

 

 

 

 

 

 

客户签署：         
* 请使用留存在本行的印鉴签署 

 

身份证件号码：         

 


